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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森善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元素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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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奇森善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元素主要有三部分，以情感奠基的道德理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定义善
的标准的思想及道德定量的方法。其中，关于人的仁爱直觉、仁爱与自爱情感的分别、行为善恶的动机决定论、善恶总量

的结果影响论等，特别是善的行为应该指向共同利益的规定对当今的伦理学与道德问题的思考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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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哈奇森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奠基
人，但他的思想一直被学界所忽略。作者通过解析哈奇

森善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元素，整理和检视其理论的脉

络。边沁是功利主义的创始者，功利原则［１］可以描述为：

每人都以趋利避苦的情感为动机行动；令最大多数人产

生最大快乐的行为就是最大的善；善是可以计算的。哈

奇森的思想在这三点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

１　情感作为善恶行为的规定
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以情感为伦理学奠基，初见令人

费解，因为若以变动不居的直觉来确证道德，道德就完全

失去了确定性。Ｇ．Ｅ摩尔就曾提主张经验和理性都无法
认识和确证道德善恶，道德判断只能通过先天的道德直

觉进行。我们最为熟悉的“休谟难题”描述这种做法的理

由是，理性只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不具有道德判断能力。

这些划时代的做法都不是天才自己的凭空创造，理论来

源均是哈奇森。其实在这场推崇理性与科学革命的苏格

兰运动中，哈奇森所谓的“情感”是另一种更确定的“理

性”。他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情感”为后来功利主义的

发展铺平了道理。

哈奇森的这种思想与其基于情感的认识论有关。按

照他“把可以接受独立于我们意志的观念、并产生快乐或

痛苦知觉的心灵中的每一种都规定为感官”的做法，人类

接受观念的能力被分为两种：外在感觉与内在感觉。外

在感觉指眼、耳、鼻、喉、触觉等外在感官的知觉能力。内

在感觉包括美的感官、公共感官、道德感官与荣誉感官的

知觉能力四种。人类情感中包含“两种感觉”的理论来自

于对洛克思想［２］的继承与改造：批判天赋观念；两种经验

形式说；快乐与痛苦不是观念附属物，直接推动行动。这

与哈奇森确立情感为善恶依据有着直接的联系，下面阐

述原因：

第一，情感是认识与判断的前提。哈奇森说：“我们

的理性或有关我们身外之物之关系的知识是如此无足轻

重，以致于常常都是令人愉快的感觉在指导我们什么能

趋于身体的保存，以及令人痛苦的感觉在显示什么是有

害的。”即理性没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身体，相反，

情感却有这样的作用。他指出快乐与痛苦的知觉会“直

接促使心灵产生行动或运动的意志力”［３］。所以，普遍法

则是客观存在的。感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感

情，人类就没有谨慎的能力和谋划的动力，就不可能知道

事情的原因与结果，也无法计划行动与制定方案。由此，

普遍法则的依据是内在感觉，人们因它产生的快乐与痛

苦的知觉而遵循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所以，将情感摆

到比理性更高的位置上。

第二，情感中的内在感觉“不用以知识的天赋观念或

原理为前提”［４］。哈奇森认为内在感觉是仅由人类持有

的先天感觉能力，不需要任何习惯、教育或经验就已经存

在于人类的心灵当中。内在感觉所拥有的观念并非产生

于外在事物，外在事物也很难对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他举例说，就像有了视觉感官人们才能感知到颜色一样，

内在感觉是人们从善恶美丑等对象产生普遍性、抽象性

知觉的能力。经过训练的人具有更强的抽象概括能力，

但与理性不同，内在感觉是先天的、客观的依据，它不会

被教育和习惯等后天因素根除或完全影响。后天经验对

内在感觉的影响只是使心灵增强对复杂对象的分析能

力、对复杂观念的综合整理能力，不可能产生新的内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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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能力。

第三，情感产生的是直觉知识。洛克认为全部知识

都来源于“感觉”和“反省”。哈奇森将“反省”改称作“内

在感觉”：“通过对我们自身的方式或对他人的观察而发

现的感情、性情、情感或行为是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知觉的

恒常诱因”。洛克的知识有三种：直觉知识是判断知识真

理性的标准，心灵不需要通过任何外在媒介的帮助就能

够直接获得可靠明确的观念，比如数学上的１＋１＝２；理
性知识是指心灵通过概念的推演获得的观念，这种观念

本身由其他观念的重新整合与复合得到，比如数学定理

ａ２＋ｂ２＝ｃ２，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感觉知识是指感觉器
官接收到的关于外在对象的观念，是最不可靠的知识。

哈奇森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快乐或痛苦产生的原因

有任何了解，也不需要了解与它有关的诱因”，因为内在

感觉产生的是直觉知识，所以是最确定明白的知识。自

此，内在感官具有先天性、内在性、普遍性和自觉性等

特点。

第四，人们的善恶行为由情感中的内在感觉规定。

他基于“我们称为德性或恶行的一切，要么是某种情感，

要么是由它而来的某种行为”立场，他仔细论证了当时存

在的各种道德根源的谬误性：一是理性仅是工具。真理

多寡并不能决定行为的善恶及价值大小。它的作用是权

衡，若用作为单纯趋利避害工具的理性来规定善恶，将导

致迷茫。二是知识不能规定善恶。知识中“没有什么关

系被理解为与理想主体的幸福与苦难有关”；在主客关系

中，没有情感因素参与，任何行为的方式都可能是善的；

主体间关系里，没有快乐或痛苦的情绪，就无法确定什么

样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适宜性和不适宜性”。三是上

帝意志不能规定善恶。哈奇森坚持发展莎夫之伯利的道

德感理论，在人性自身中为行为的善恶寻找根基。四是

利益不能规定善恶。他根据经验否定这种当时流行的观

点，因为即使受到贿赂人们也不会赞赏恶，自身受到损失

也敬佩善行。

通过上面的论证，哈奇森成功证明“我们拥有已植入

本性的指向德性的实践行为意向”是内在感觉。这种源

于人性深处的感情推动了我们的行为，它也是我们判断

行为善恶的真正根源。“凡在我们发现不同理性主体之

间指向互相之爱的某种规定的地方，每个个体都可以被

视为巨大整体或系统的一部分，并会使他自己关心它的

公共善”，那么这种情感到底是什么呢？由此，引出了功

利主义的主要原则———共同利益决定行为的善恶。

２　共同利益决定行为的善恶
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协调问题一直是哲学史［５］的疑

难。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将“公共”等同于“国家”，实现

国家利益是达成和维护个人幸福的前提条件。同时代的

启蒙运动中，哲学家们采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回答该

问题。根据自然权利学说，公共利益只有通过政治权威

的力量才能得到保障，道德基础实际上是假象。后来，边

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假定，每个人只关心个人利益，共同利

益是指由所有单一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思想虽然与哈

奇森思想的内在不同，但边沁采用自爱情感规定行为善

恶的方法，与哈奇森不谋而合。

首先，哈奇森的“共同利益决定论”受到斯多葛学派

共同体思想的影响。他唯一的其他作品是翻译马可·奥

勒留的《沉思录》。他认为追求共同利益是善恶的表现。

道德的特点是不关心自身利益。即利益得失与否都不改

变内在感官中道德感的属性与性质。人的天性不仅有消

极趋乐避苦的自爱，还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仁爱。其次，追

求共同利益是善恶思想的核心。他说“如果我们假设人

生来就具有与行为中的善性有关的道德感官，并假设它

们善于付出无私的爱，一切就简单了”，因为任何人都有

同情心。不仅快乐、痛苦能够激发人们心中的同情———

仁爱，虚构剧情也能。如果人性中没有指向共同利益的

仁爱，人们就都麻木不仁，对悲喜无动于衷。但经验事实

恰恰相反。所以“任何行为中的任何友善之处不会没有”

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最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是内在于

人的客观品质。通过对霍布斯、曼德维尔、克拉克的批

判［６］，他说“道德善一词表示行为中为人所领悟的某种品

质观念，这种行为会为从中无法获得益处的那些行为者

获取赞许或爱”。

哈奇森的道德理论是对莎夫之伯利仁爱思想的进一

步深化和发展。这种将指向共同利益的仁爱作为决定行

为善恶标准的思想受到来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

性影响。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这种伦理学现

象发生的原因是马丁？路德转译《圣经》的过程中，将天

职的概念进行了变化———“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

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实里所处地位

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７］。即，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不

是压制欲望、逃离世俗与取悦上帝，而是在自己的个人工

作岗位上竭尽全力创造“共同利益”，负担世俗的职业责

任。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这一思想：

第一，善恶行为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共同利益———达

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如前所述，哈奇森认为人

们的行为动机来源于情感，并将动机的由来分为自爱与

仁爱两大类，这两者分别属于外在感觉与内在感觉产生

的知觉，获得道德层次的深沉快乐是指向共同利益的仁

爱情感的表现形式。通过来源、强度、程度、范围和持续

时间等的对比后，哈奇森发现理性、自爱、欲望、功利等导

致或产生的都不是最大的快乐。只有达到共同利益才是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最坏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痛苦”。在以快乐的大小作为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行为的

利他性是决定善恶的标准，越是突破个人狭隘的世界，快

乐就与道德行为收益对象的范围成正比，关系越远、人数

越多，快乐越持久越强烈。最高的快乐是由道德达成的

群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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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指向共同利益的的仁爱动机是判断道德主体

行为善恶的标准。他认为，只有先判定行为善恶后，才能

区别这种行为的道德层次与量的大小。以追求功利为目

的出于自爱之心的行为与善恶判断无关，不是道德行为，

不能区分善恶等级和量度。判定行为善恶的非功利标准

是：一是道德善与主体同受体的相关性成正比；二是道德

恶与主体同受体的相关性成正比；三是完全出于仁爱之

心没有任何底线的利他行为是最大的善；四是道德善的

程度与行为的难易程度有关。因为“没有辛劳或代价的

帮助，通常不会有什么德性……因为……这其中不存在

对相反利益的克制”［８］，所以越是苦难的事情越是能体现

出仁爱本性的驱动力，行为的善的程度就越高。

第三，实现公共利益的量是道德受体判断道德行为

善恶的标准。通过道德行为的承受者来判断行为是善是

恶，实际上存在“他心知”的问题，即怎么判断他人行为是

否出于仁爱动机的问题。哈奇森通过区分道德善恶判断

对象（主体与受体）的方式回答了伦理学难题———动机与

效果问题。从道德受体角度来说，他从行为后果的角度

以对象获益的程度大小、收益对象的数量多寡、对象的距

离远近与所花时间的范围等因素对道德行为进行量化。

比如，某种行为虽然和整体行为不符合，但使一部分人获

利，行为仍然是道德的，不过“程度较小”。如果在利益冲

突的情况下，行为产生的结果同时包含不利与有利两个

方面，那么该行为的道德程度取决于最终其有利程度的

大小。

３　善恶行为的功利量化方法
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哲学家们一直怀揣着

数学情结，哲学史中许多鼎鼎有名的哲学家本身就是非

常优秀的数学家，比如将数尊称为神的古希腊的毕达哥

拉斯认为上帝以数学原理的方式设计世界。这种思维方

法使欧洲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著名的哥白尼、

开普勒、伽利略等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

宗教理论的谬误，而是确证“计算中的上帝”的存在。后

来的牛顿为这些人的研究划上了句号。几乎所有的人都

为这气势恢宏的数学方法疯狂，哈奇森甚至将数学称赞

为“没有哪一种美会使我们看见如此令人惊异的寓一致

于多样”。于是他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一书的末

尾对自己之前的人性论研究进行数学确证、引申和总结。

哈奇森认为人类行为善恶的量化可以由用仁爱（Ｂ）、
自爱（Ｓ）、能力（Ａ）和利益（Ｉ）四个元素组成的十一个数
学计算公式完成。这些公式清楚地概括了其仁爱、自爱、

能力与功利等方面的思想，区别了由自爱与仁爱本性驱

动的行为产生的善恶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不仅依据行为

的动机进行善恶判定，而且将道德行为产生的效果纳入

道德量化体系中，重新强调和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伦理学

思想———指向公共利益的仁爱在道德领域的核心地位。

此外，哈奇森还用这种道德量化方法确定了政治伦理标

准，下面进行分条叙述：

第一，数学计算的方法可以量化行为的善恶。公式

一（道德总量＝仁爱 ×能力）、公式二（利益 ＝自爱 ×能
力）和公式三（道德总量＝仁爱×利益）显示，哈奇森持有
的是仁爱与自爱并行不悖的善恶思想，虽然行为善恶的

总量取决于仁爱与自爱动机与行为者能力的乘积，但是

仁爱动机直接决定行为的善恶，即使行为通过自爱获得

了更多的利益，仍然不是一个善的行为。相比于后来边

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中只用效果评价善恶的方法，虽然依

然存在“他心知”问题，但这为解决伦理学中动机与效果

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后来边沁为了对道

德与立法进行量化分析，将快乐与痛苦按照强度大小、持

续时间长短、确定性和范围大小、延伸后果等因素排列作

为权衡善恶大小的标准，想让学科变得与自然科学那样

可靠，但他仅通过趋乐避苦的自爱情感区分善恶的方法

是片面的，是被哈奇森反对和批判的。

第二，政府伦理的目标以功利量化计算的方式确定。

他把公共政权的目的设置为以保护民众利益为底线。以

下几个条款都与后来的功利主义理论类似，分别是：一是

眼前利益的价值高于未来的利益，因为根据仁爱本能，人

们权衡利益得失时更加看重眼前事物；二是利益重于一

切，虽然由仁爱导致的道德与利益无关，但是政府必须兼

顾人性中的自爱本能与仁爱本能产生的后果，为了最大

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不属于道

德恶行。三是消除人民痛苦的重要性高于创造快乐，政

府应该尽力满足人的自爱本性，而不是避开痛苦妄谈道

德快乐。四是政府行事时即使不能创造幸福也不应该制

造灾难，如果某种行为是好的，但会产生一定损害利益的

结果，政府就不应该作为。

第三，政府伦理的“三权思想”由国民利益最大化原

则确立。他提出的绝对权力、非绝对权利与外在权利三

种思想都旨在限定政府保护并实现人的自我利益。他举

例说，国家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就对绝对权力的保证，如果

违反了公民绝对权利的条款，那么国家就能肆意妄为的

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荼毒同类、残害生灵，否则每个人都

能在这种保护中获得利益上的好处。持有权利就是利

益、它的目标也是利益想法的哈奇森将非绝对权利解释

为一种既能给人带来利益和快乐也能带来祸害与痛苦的

权利，剥夺这种权利只能说明一个人的仁爱心不足够，但

并不属于恶行。他认为外在权利是用来遏制非绝对权利

的，恶行是可以转化为善行的，为了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利益，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以毒攻毒是毫无问题

的，因为“追求它们时允许使用暴力会趋于普遍善”。

第四，权利是否可让渡的原则由国民的利益所规定。

他认为如果我们让渡权利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该

权利就可以被让渡；让渡某项权利后反而损害了自身的

利益，这种让渡行为是不允许的。他还从两个角度论证

说：生命权利、信仰权利和使用肢体器官的权利不能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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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不能产生任何利益，反而使自身受到损失；政府

如果接受了民众的权利让渡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

益，或者反而给他们造成恶果，那么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就没有任何利益，这种不道德的权利让渡行为就是不被

允许的。但他的英雄主义思想又让他认为个人应该为了

他人的利益而自我牺牲，歌颂战士们保家卫国为了正义

战死沙场。哈奇森的混合仁爱与自爱的思想中存在张

力，但总的来说：权力必须以利益为目标、政府必须保障

人民的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哈奇森的善恶思想属于义务论范畴，

他认为不出于仁爱动机的行为与道德无关，这是与功利

主义理论最大的区别。其道德理论是把道德定性标准与

定量标准完全区分开的，即出于仁爱动机的行为在被定

性为道德行为后才有资格采用功利量化的办法进行道德

定量分析。可以说他的这种将对道德行为的动机与结果

分别考察的理论与边沁的功利理论的差别［９］主要有三：

一是奠基道德的情感不同，前者以仁爱情感为善恶行为

的依据，后者则以情感中趋乐避苦的自爱作为道德标准；

二是道德定性的标准不同，虽然都受到“他心知”问题的

影响，无法断定他人行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但功利

主义完全不看动机，利益越大越善，但哈奇森却始终以仁

爱定性行为善恶；三是两者理论的目标不同，哈奇森将道

德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但功利主义恰好相反，如果没有达

到利益的结果，即使行为包含利他因素，依然是不道

德的。

４　结　语
作者将哈奇森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元素整理后发现：

他采纳经验主义反对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做法，通过将观

念的两种来源中的反省重定义为内在感觉，创造性的为

道德行为寻找到了具有先天性、普遍性和直觉性等特点

的内在于人的基础。以这种内在感官为基础，他在反驳

霍布斯、克拉克、曼德维尔等人，继承莎夫之伯利与时代

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思考了人性内在感觉中仁爱与自爱

两种特征，将善恶行为的判断定性标准划定为指向共同

利益的仁爱情感。但是他将道德基础定义为情感直觉并

量化计算的做法是矛盾的，这使其理论实用性不高，无法

有效地规范和引导个人和政府的行为。

尽管如此，其理论脉络几乎涉及了时代主流的所有

伦理学热点问题，对后来的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情

感主义、以康德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

主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哈奇森关于人的仁爱直

觉、仁爱与自爱情感的分别、行为善恶的动机决定论、善

恶总量的结果影响论等，特别是行为应该指向共同利益

的规定对当今的伦理学与道德问题的思考有着不可磨灭

的意义，他的以情感奠基的道德理论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不应被学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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